
关于劳务派遣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通知 
 

（锡房金〔2004〕27 号） 
 

各劳务派遣企业： 
为了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，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务

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及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》

<国发（2002）12 号>的有关规定，现就劳务派遣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凡已与我市（包括江阴、宜兴市）劳务派遣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

员均应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。 
二、劳务派遣企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作协议，应按市有关规定明确由用

人单位承担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。 
三、劳务派遣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由劳务派遣企业代缴。劳务派遣企业不为劳

务派遣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的，将承担法律责任。 
四、目前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按《关于调整二 00 三年度住

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缴交额的通知》<锡房金（2003）30 号>执行，今后

住房公积金缴交额的调整按本市以后有关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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